
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
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

(1961年10月26日于罗马签订)

缔约各国，出于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的愿望，达成如下协

议：

第一条

本公约给予之保护将不更动也决不影响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因此，本公约的

条款不得作妨碍此种保护的解释。

第二条

(一) 在本公约中，国民待遇指被要求给予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给予――

　(甲)
其节目在该国境内表演、广播或首次录制的身为该国国民的表演者的待遇；

　(乙)
其录音制品在该国境内首次录制或首次发行的身为该国国民的录音制品制作者的待遇

；

　(丙)
其广播节目从设在该国领土上的发射台发射的总部设在该国境内的广播组织的待遇。

(二) 国民待遇应服从本公约具体给予的保护和具体规定的限制。

第三条

在本公约中：

　(甲)
“表演者”是指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和表演、歌唱、演说、朗诵、演奏或以

别的方式表演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其他人员；

　(乙) “录音制品”是指任何对表演的声音和其他声音的专门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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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录音制品制作者”是指首次将表演的声音或其他声音录制下来的自然人或法人；

　(丁) “发行”是指向公众提供适当数量的某种唱片的复制品；

　(戊) “复制”是指制作一件或多件某种录音的复版；

　(己) “广播”是指供公众接收的声音或图像和声音的无线电传播；

　(庚) “转播”是指一个广播组织的广播节目被另一个广播组织同时广播。

第四条

只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缔约各国应当给予表演者以国民待遇：

　(甲) 表演是在另一缔约国进行的；

　(乙) 表演已被录制在受本公约第五条保护的录音制品上；

　(丙) 表演未被录制成录音制品，但在受本公约第六条保护的广播节目中播放。

第五条

(一) 只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缔约各国应当给予录音制品制作者以国民待遇：

　(甲) 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另一个缔约国的国民(国民标准)；

　(乙) 首次录音是在另一个缔约国制作的(录制标准)；

　(丙) 录音制品是在另一个缔约国首次发行的(发行标准)。

(二)
如果某种录音制品是在某一非缔约国首次发行的，但在首次发行后三十天内也在某一

缔约国发行(同时发行)，则该录音制品应当认为是在该缔约国首次发行。

(三)
任何缔约国，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通知书的办法，可以声明它将不执行发行标准

，或者不执行录制标准。此类通知书可以在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的时候递交，也

可以在此后任何时间递交。在后一种情况下，通知书应当于递交六个月之后生效。

第六条

(一) 只要符合下列两项条件之一，缔约各国就应当给予广播组织以国民待遇：

　(甲) 该广播组织的总部设在另一缔约国；

　(乙) 广播节目是由设在另一缔约国的发射台播放的。

(二)
任何缔约国，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通知书的办法，可以声明它只保护其总部设在



另

一个缔约国并从设在该同一缔约国的发射台播放的广播组织的广播节目。此种通知书

可以在

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的时候递交，或在此后任何时间递交。在后一种情况下，通

知书应 当于递交六个月之后生效。

第七条

(一) 本公约为表演者提供的保护应当包括防止可能发生的下列情况：

　(甲)
未经他们同意，广播和向公众传播他们的表演。但是如该表演本身就是广播演出或出

自录音、录像者例外；

　(乙) 未经他们同意，录制他们未曾录制过的表演；

　(丙) 未经他们同意，复制他们的表演的录音或录像：

　　　(1) 如果录音、录像的原版是未经他们同意录制的；

　　　(2) 如果制作复制品的目的超出表演者同意的范围；

　　　(3)
如果录音、录像的原版是根据第十五条的规定录制的，而制作复制品的目的与此条规

定的目的不同。

(二) 　(1)
如果广播是经演员同意的，则防止转播，防止为广播目的的录音、录像，以及防止为

广播目的的此类录音、录像的复制，应当由要求其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规定。

　　 (2)
广播组织使用为广播目的而制作的录音录像的期限和条件，应当根据要求其保护的缔

约的国内法律确定。

　　 (3)
但是，本款第(1)和(2)小款中提到的国内法律不得用来使表演者失去通过合同控制他们

与广播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第八条

如果若干表演者参加同一项表演，任何缔约国均可根据本国法律和规章，明确指出表

演者在行使权利方面确定代表的方式。

第九条



任何缔约国均可根据国内法律和规章，将本公约提供的保护扩大到不是表演文学或艺

术作品的艺人。

第十条

录音制品制作者应当有权授权或禁止直接或间接复制他们的录音制品。

第十一条

对于录音制品，如果某缔约国根据其国内法律要求履行手续作为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

或表演者或二者的权利的条件，那么只要已经发行的录音制品的所有供销售的复制品

上或其包装物上载有包括符号(P)和首次发行年份的标记，并且标记的方式足以使人注

意到对保护的要求，就应当认为符合手续；如果复制品或其包装物上没有注明制作者

或制作者的许可证持有者(载明姓名、商标或其他适当的标志)，则标记还应当包括制

作者权利所有者的姓名；此外，如果复制品或其包装物上没有注明主要表演者，则标

记还应当包括在制作这些录音的国家内拥有此种表演者权利的人的姓名。

第十二条

如果某种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或此类唱片的复制品直接用于广播或任何向公众

的传播，使用者则应当付一笔总的合理的报酬给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或给二

者。如有关各方之间没有协议，国内法律可以提出分享这些报酬的条件。

第十三条

广播组织应当有权授权或禁止：

　(甲) 转播他们的广播节目；

　(乙) 录制他们的广播节目；

　(丙) 复制：

　　　(1) 未经他们同意而制作他们的广播节目的录音或录像；

　　　(2)
根据第十五条的规定而制作他们的广播节目的录音和录像，但复制的目的不符合该条

规定的目的。

　(丁)
向公众传播电视节目，如果此类传播是在收门票的公共场所进行的。行使这种权利的



条件由被要求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确定。

第十四条

本公约所给予的保护期限至少应当为二十年，其计算始于：

　(甲) 对录音制品和录制在录音制品上的节目――录制年份的年底；

　(乙) 对未被录制成录音制品的节目――表演年份的年底；

　(丙) 对广播节目――开始广播的年份的年底。

第十五条

(一)
任何缔约国可以依其国内法律与规章，在涉及下列情况时，对本公约规定的保护做出

例外规定：

　(甲) 私人使用；

　(乙) 在时事报道中少量引用；

　(丙) 某广播组织为了自己的广播节目利用自己的设备暂时录制；

　(丁) 仅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之目的。

(二)
尽管有本条第一款，任何缔约国对于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保护，可

以在其国内法律与规章中做出像它在国内法律和规章中做出的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版

权保护的同样的限制。但是，只有在不违背本公约的范围内才能颁发强迫许可证。

第十六条

(一)
任何国家一旦成为本公约的成员，就应当履行本公约的所有义务，同时享受本公约的

所有权益。但是，任何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在递交联合国秘书长的通知书中声明：

　(甲) 关于第十二条：

　　　(1) 它将不执行该条规定；

　　　(2) 它将在某些使用方面不执行该条规定；

　　　(3) 对其制作者不是另一缔约国国民的录音制品，它将不执行该条规定；

　　　(4)
对其制作者是另一缔约国国民的录音制品，它将根据该缔约国给予发表声明的国家的

国民首次录制的录音制品的保护范围与期限，对此条规定的保护范围与期限做出相应

限制；但是，录音制品制作者为其国民的缔约国，对同一个或同一伙受益人不像发表



声明的国家那样给予保护的事实，不能认为是保护范围的不同。

　(乙)
关于第十三条，它将不执行该条(丁)款；如果某个缔约国发表此种声明，其他缔约国

对其总部设在上述缔约国的广播组织则没有义务给予第十三条(丁)款提到的权利。

(二)
如果本条第一款提到的通知书是在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递交之日以后发出的，则声

明应当在通知书递交六个月之后生效。

第十七条

任何在1961年10月26日仅根据录制标准给予录音制品制作者以保护的国家，可以在批

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时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通知书声明，为了第五条的目的，

它仅执行录制标准；为了第十六条第一款(甲)目第(3)和第(4)小节的目的，他将执行录

制标准以代替国民标准。

第十八条

任何根据第五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或第十七条递交了通知书的

国家，

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另外一份通知书，可以缩小第一次通知书的范围或撤回该通

知书。



第十九条

不管本公约有什么规定，一旦表演者同意将其表演录像或录音录像，第七条就不再适用

。

第二十条

(一) 本公约不得影响任何缔约国当本公约在该国生效之前已经获得的权利。

(二)
任何缔约国无须一定将本公约的条款运用于本公约在该国生效之前已经进行的表演和

已经广播的节目，以及已经录制的录音制品。

第二十一条

本公约规定的保护不得影响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另外取得的任何保护

。

第二十二条

缔约各国保留互相之间签订特别协定的权利，只要此类协定给予表演者、录音制品制

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比本公约给予的权利更广泛，或包含其他不与本公约相反的条

款。 

第二十三条

本公约应当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凡被邀请参加国际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

播组织外交会议的任何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或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的成员国

，1962年6月30日前均可在本公约上签字。

第二十四条

(一) 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或接受。

(二)
第二十三条提到的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任何国家和任何联合国成员国，只要它们参加了

世界版权公约或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均可参加本公约。



(三) 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须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有关证书后方能生效。

第二十五条

(一) 本公约应当于第六份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递交三个月之后生效。

(二)
此后，本公约应当于各个有关国家递交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三个月之后在该国生效

。

第二十六条

(一) 各缔约国保证根据本国宪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本公约的实施。

(二)
各国在递交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时，它就必须处于根据其国内法律使本公约所有条

款生效的地位。

第二十七条

(一)
任何国家在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时，或在此后任何时间，可以在致联合国秘书长

的通知书中，声明本公约将适用于由它对其国际关系负责的所有或其中任何一个领地

，只要世界版权公约或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公约适用于这个或这些领地。此通知书

应当从收到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

(二)
第五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十七、十八条所提到的通知书，

可以适用于本条第一款提到的所有或其中任何一个领地。

第二十八条

(一)
任何缔约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或代表第二十七条中提到的所有或其中任何一个领地，

通知退出本公约。

(二)
退出本公约必须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通知书方能生效，而且应当于通知书收到之

日后十二个月生效。

(三) 本公约在某缔约国生效未满五年，该缔约国不得行使通知退出的权利。

(四)
当某缔约国既不是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也不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的成员时，

它就不再是本公约的成员。



(五)
当世界版权公约或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公约不适用于第二十七条中提到的领地时

，本公约就不再适用于该领地。

第二十九条

(一)
本公约生效五年之后，任何缔约国可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召开会议修改本公约。

联合国秘书长应当将此要求通知所有缔约国。如果联合国秘书长发出通知后六个月之

内，有不少于半数的缔约国通知他同意此种要求，则秘书长应当通知国际劳工组织总

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主任，他

们应当与第三十二条提到的政府间委员会合作召集修改公约的会议。

(二)
本公约的任何修改需要参加修改会议的三分之二的国家投赞成票通过，但是这个多数

要包括在召开修改会议时本公约的三分之二的成员国。

(三)
一旦通过了一个全部或部分地修订本公约的公约，除修订的公约内另有规定外，则：

(甲) 从修订的公约生效之日起，应当停止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

(乙)
对于尚未成为修订公约的缔约国的各国，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或涉及本公约与它们之

间的关系，本公约应当继续有效。

第三十条

如两个或数个缔约国对本公约的解释或实施发生争执而又不能通过谈判解决时，此争

执应当根据争执诸方中任何一方的要求，提交国际法庭裁决，除非他们同意采取另外

的办法解决。

第三十一条

在不妨碍第五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十七条的规定的情况下

，不得 对本公约作保留。

第三十二条

(一) 特设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其职责如下：



　(甲) 研究本公约的运用和执行的有关事宜；

　(乙) 为可能修订本公约收集建议和准备文件资料。

(二)
委员会由缔约国的代表组成，代表的选择应当考虑地区的合理分配；委员会成员的数

目，如果缔约国是十二个或少于十二个，则为六名，如果缔约国是十三个至十八个，

则为九名，如缔约国超过十八个，则为十二名。

(三)
委员会应当于公约生效后十二个月选举产生，选举由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

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主任根据大多数缔约国事

先通过的规则来组织，每个缔约国均为一票。

(四)
委员会选举主席和官员，制订自己的议事程序规则。这些规则应当特别规定保证在各

成员国之间用轮换的办法进行委员会未来的活动和对成员的选择。

(五)
由其总干事或主任指定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和保护文学艺术作

品国际联盟国际局的官员组成委员会的秘书处。

(六)
只要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有必要，委员会应随时召开，会议轮流在国际劳工组织总

部、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部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总部举行。

(七) 委员会成员的费用应当由各自的政府负担。

第三十三条

(一) 本公约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制订，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二) 此外，本公约的正式文本还将用德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制订。

第三十四条

(一)
联合国秘书长应当通知第二十三条提到的会议的应邀参加国家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

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

联盟国际局主任以下事项：

　(甲) 每份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的递交；

　(乙) 公约生效的日期；

　(丙) 公约规定的所有通知、声明或信件；

　(丁) 出现第二十八条第四、五款提到的任何情况。



(二)
联合国秘书长还应当将根据第二十九条向他提出的要求以及从缔约国收到的任何涉及

修改本公约的信件通知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

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主任。

下列签字者，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1961年10月26日于罗马，在一份英、法、西班牙三种文字的统一文本上签字。联合国

秘书长应当将核实无误的副本送给第二十三条提到的会议的所有应邀参加国家和所有

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文

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主任。


